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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蒋金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曹慧荣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931,175,931.64 4,307,742,985.09 14.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62,283,513.22 928,194,987.70 3.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744,727.31 107,754,239.08 -176.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816,540,472.23 5,589,201,324.03 2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621,186.71 17,394,621.77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3,487.32 4,833,188.38 -96.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1.89 1.97

减少

0.0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341 0.0337 1.19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341 0.0337 1.1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4-9-30 2013-12-31

变动率

（

%

）

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83,353,302.05 4,365,000.00 1809.58

主要系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12,693,541.87 75,047,598.48 50.16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结算方

式增加所致

存货

1,801,640,763.57 1,258,630,226.20 43.14

主要系下属地产公司竞得土

地一块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8,302,578.65 62,400,154.00 121.64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00,078.11 35,356,814.00 -40.04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1,006,898,153.70 759,564,948.03 32.56

主要系银行融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70,374,488.03 340,720,507.22 -50.00

主要系票据方式结算减少所

致

预收账款

970,744,536.90 741,800,984.03 30.86

主要系未到结算期业务增加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725,269.74 9,512,894.49 -71.35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结余数

所致

应交税费

-76,282,061.02 -41,826,939.61

不适用 主要系贸易存货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1,916,704.63 42,690,944.85 138.73

主要系向汇鸿集团借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 49,000,000.00 -100.00

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所致

资本公积

35,412,509.19 3,461,975.38 922.90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

值上升所致

。

利润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率

（

%

）

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9,703,215.11 3,693,355.28 162.72

本期涉营业税劳务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9,133,263.32 9,816,882.84 400.50

主要系银行融资增加相应利

息增加及本期汇兑收益较上

期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722,926.20 10,459,658.66 -54.85

主要系本期应计提减值准备

较上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878,210.76 2,977,216.17 30.26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

上升所致

投资收益

18,043,399.81 9,434,605.31 91.25

主要系本期处理金融资产收

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869,165.40 404,648.03 361.92

主要系本期处理无法收回的

应收账款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变动率

（

%

）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2,744,727.31 107,754,239.08 -176.79

主要系下属地产公司竞得土

地一块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454,378.08 5,189,709.33 -1245.62

主要系证券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270,592.83 -65,245,245.97

不适用

因业务发展银行融资增加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解决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

问题，拟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4年6月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4日至2014年7月4日、2014年7月4日

至2014年8月4日、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9月3日以及2014年9月3日至2014

年9月30日连续停牌，并于2014年9月3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

告》，公司股票于2014年10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2014年10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汇鸿集团收到江苏省国资委关于汇鸿集团

重大资产重组暨整体上市的实施意见（详见公司2014-039号公告），主要内容

是对汇鸿集团现有资产和业务进行全面梳理和剥离，然后对汇鸿集团实施混合

所有制改革，本公司通过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汇鸿集团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

并汇鸿集团，实现汇鸿集团主要资产、业务整体上市。目前，汇鸿集团、本公司及

相关各方正积极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其他承诺

承诺类型 解决同业竞争

承诺方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汇鸿集团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现实与潜在同业竞争

，

为避免并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

维

护本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

更好地促进本公司健康稳定发展

，

汇鸿集团在

《

江苏汇

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中做出如下承诺

：

1

、

解决同业竞争的具体措施

：

汇鸿集团承诺在本次国有股权划拨过户完成后三年内

，

将优先

但不限于按照下述方式彻底解决同业竞争

。 （

1

）

对于目前与汇鸿股份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

，

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或资产

（

以下统称

"

注入条件

"

）：

A

、

财务状况良好

；

B

、

其资产或

股权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

注入上市公司不存在障碍

；

C

、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证券监管许可

以及市场条件允许

。

汇鸿集团将依法行使股东权

，

召集相关的股东会

/

股东大会

，

并提出提案

，

将

符合上述注入条件的公司或资产按照商业惯例以市场公允价格转让与汇鸿股份

。 （

2

）

对于确实

无法满足注入条件的

，

汇鸿集团通过放弃控制权

、

出售

、

关停

、

清算注销等方式

，

不控制或放弃相

关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业务的资产或公司

；

或者由汇鸿股份放弃相关构成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业务的资产

，

由汇鸿集团转让其他优势产业与汇鸿股份等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

2

、

解决同业竞争的过渡期间安排在本次国有股权划拨过户完成后至与上市公司消除同业竞

争之前

，

汇鸿集团承诺

，

将保持上市公司现有业务架构及经营模式不变

，

保证上市公司在资产

、

业

务

、

人员及财务等方面具有独立性

，

将不利用控股地位使本公司及其他所属企业谋求上市公司的

业务机会和商业利益

；

如果发生利益冲突及业务竞争

，

本公司将放弃或促使所属企业无条件放弃

与上市公司利益冲突及竞争的业务机会

，

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到损害

。

是否有履行期限 是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发布和修订后的

会计准则，对2014年中报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对比较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

重述，但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损益及现金流量均不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2013

年

1

月

1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恒泰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

?

? -1,000,000.00 1,000,000.0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中鼎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 -116,666.67 116,666.67

苏州盛泉万泽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

? -9,675,769.23 9,675,769.23

合计

- -130,792,435.90 130,792,435.90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

单位不具有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权益性投资重新分类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 受此影响公司 2013�年期末合并数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

130,792,435.90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130,792,435.90元；2013�年期末

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130,792,435.90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130,

792,435.90元。 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

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5.2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及应用指南

的要求，本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格式。 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分为两类列报：

（1）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证券代码：

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2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召开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9:00时在公司二十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事谢

绍先生书面委托董事张剑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会议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提高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余额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将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余额由不超过100,000万元

（或等值外币）（含100,000万元）提高至不超过12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含12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一年。

会议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和调整财务报表相关信息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 2014�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

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公司于2014年

7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2014�年三季报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对

比较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重述。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 2014�年三季报

的总资产、总负债、净损益及现金流量均不产生影响，相关适用的会计政策变更

的影响如下：

1、长期股权投资

修订后 《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

定义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

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 根据修改后的准则规定，公司之前在

“长期股权投资” 中核算的“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

要求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处理。

本公司已根据该准则要求调整了2014�年三季报的财务报表，并对比较报

表也进行了追溯重述，其结果如下：

（1）2014年三季报调整情况：

合并报表

2014.9.30

调整金额

2014.9.30

（

调整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3,692,000.00 127,812,435.90 271,504,435.90

长期股权投资

147,773,127.08 -127,812,435.90 19,960,691.18

合并报表

2014.9.30

调整金额

2014.9.30

（

调整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8,632,000.00 127,812,435.90 266,444,435.90

长期股权投资

404,796,090.99 -127,812,435.90 276,983,655.09

（2）2014年初数调整情况：

合并报表

2013.12.31

调整金额

2013.12.31

（

调整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9,305,196.24 130,792,435.90 230,097,632.14

长期股权投资

152,014,620.95 -130,792,435.90 21,222,185.05

合并报表

2013.12.31

调整金额

2013.12.31

（

调整后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9,305,196.24 130,792,435.90 230,097,632.14

长期股权投资

409,037,584.86 -130,792,435.90 278,245,148.96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及应用指南

的要求，本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中的列报格式。 包括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

目分为两类列报：

（1）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2） 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依据财政部修订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会议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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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上午在本公司二十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应参加会议监事3名，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

名。公司监事会主席顾晓冲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中有关保密的规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和调整财务报表相关信息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

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会议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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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4年6月4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鸿集团” ）为解决与公司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拟对公司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4日至2014年7月4日、2014

年7月4日至2014年8月4日、2014年8月4日至2014年9月3日以及2014年9月3

日至2014年9月30日连续停牌，并于2014年9月3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

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于2014年10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2014年10月9日，公司控股股东汇鸿集团收到江苏省国资委关于汇鸿集团

重大资产重组暨整体上市的实施意见（详见公司2014-039号公告），主要内容

是对汇鸿集团现有资产和业务进行全面梳理和剥离，然后对汇鸿集团实施混合

所有制改革，本公司通过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汇鸿集团股东发行股份吸收合

并汇鸿集团，实现汇鸿集团主要资产、业务整体上市。 目前，汇鸿集团正积极开

展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范围较广，需履行的审

批程序较多，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

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鉴于上述相关事项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葛黎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景全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筱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4,198,096,474.61 4,239,784,549.54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37,074,196.32 1,389,868,907.69 3.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

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006,257.45 267,607,535.79 25.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

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977,829,654.89 1,735,364,842.74 1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316,220.14 110,588,810.89 -2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29,409.95 82,861,031.45 -2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08 9.78

减少

3.7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 0.52 -30.7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6 0.52 -30.7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37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0 65,676,853 27.70 0

质押

32,800,000

国有法人

北京昊诚拓天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0 11,328,165 4.78 0

质押

5,140,000

其他

上海旭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0 11,000,000 4.64 0

质押

11,000,000

其他

海润泰达控股有限公司

0 10,700,000 4.51 0

质押

10,700,000

其他

新华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

殊策略分级

24

号资产管理

计划

9,555,000 9,555,000 4.03 0

未知 其他

哈尔滨东盟建材有限公司

0 9,000,000 3.80 0

质押

9,000,000

其他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结构化

5

号

0 7,649,903 3.23 0

未知 其他

深圳市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0 6,500,000 2.74 0

未知 其他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5,000,000 2.11 0

未知 其他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0 4,127,361 1.74 0

未知 国有法人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65,676,853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昊诚拓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328,165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旭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海润泰达控股有限公司

10,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新华基金

－

工商银行

－

特殊策略分级

24

号资产管理计

划

9,5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哈尔滨东盟建材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非凡结构化

5

号

7,649,903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6,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

4,127,361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江西长运集团有限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存货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

下属的萍乡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与江西上饶汽运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上饶

市天恒汽车有限公司用于销售的车辆及汽车配件增加所致；

（2）固定资产清理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江西吉安长运有限

公司下属的江西新干长运有限公司转让新干城南汽车站部分房产，由固定资

产转入固定资产清理；

（3）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系本公司于2014年3月发行2014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报告期内支付短期融资券手续费所致；

（4）其他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系本公司发行的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

资券本息；

（5）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2013年8月1日起江西省实

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营业税金减少所致；

（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西萍乡长运有限公司下属萍乡永安昌荣实业有限公司汽车销售费

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说明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主要内容为：

（1）长运集团目前并不经营与江西长运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客运业

务或资产，将来也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

于与江西长运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2）长运集团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控股子公司（江西长运除外）不从

事与江西长运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当长运集团及其下属

企业（江西长运除外，下同）与江西长运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务，由此在

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方面可能对江西长运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

长运集团及其下属企业自愿放弃同江西长运的业务竞争；

（3）长运集团不投资或控股任何业务与江西长运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

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它机构、组织；

（4）长运集团的董事、总经理将不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江西长运同等的

营业或从事损害江西长运利益的活动；

（5）长运集团不向其它在业务上与江西长运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它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

客户信息等支持。 长运集团在可能与江西长运存在竞争的业务领域中出现新

的发展机会时，给予江西长运优先发展权。

（6）长运集团的子公司江西长运物流有限公司目前没有实质经营，未来

亦不会进行物流及相关业务。 长运集团将择机注销或转让该公司。

（7）就长运集团下属的长安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在长运集团与江西长运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经营合同》期限届满后，长运集团将在条件成熟

时，将该公司转让给江西长运或注销该公司。

（8）就长运集团下属洪城客运站，在江西长运运营的班线迁出该站后，长

运集团与江西长运终止双方于2011年7月签署的 《洪城客运站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租赁合同》，并将关闭洪城客运站，洪城客运站不再作为客运站经

营。 如届时江西长运运营的班线尚未迁出该站，长运集团同意上述租赁合同继

续延期直至相关班线迁出该站。

（9）就长运集团下属企业南昌汽车修理总厂，长运集团目前已无修理资

产及业务，未来也不经营修理业务，并将择机注销或转让该企业。 "

� � � �分红承诺主要内容为：

公司于 2012�年 7月18�日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

通过了《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分红规划》。 公司承诺："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

将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未来三年（2012年至2014年），公司每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公司可提高现金分红比

例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

� � � �承诺期限：2012年至2014年

公司切实履行承诺，2012年度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率为31.51%；2013年度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1.46%。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公司名称：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葛黎明

日期2014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61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临

2014-03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22日以专人送达与邮件送达相结合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4

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传真）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8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表决的董

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议案》（详见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江西长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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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7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事5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表决的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议案，以通

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认为：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

3、未发现参与公司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

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按照

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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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财政部

2014

年

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 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一、 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概述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

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

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

体准则， 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

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

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根据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 江西长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施行日开

始执行该准则。

二、 本次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具体情况及对

本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7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会计准则， 调整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并对涉及有

关报表比较数据的，进行了相应列报调整。 该调整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

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4、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0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通过投资方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是否通

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

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来判断某个被投资方是否应被合并。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5、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1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0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变更了合营安排的会计政

策。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

润未产生影响。

6、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

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执行该准则对公

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7、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6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

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8、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23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执行该准则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

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3、监事会意见

公司执行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能更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按照

财政部2014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执行。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7日


